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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
郑港〔2013〕113 号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慢性病

及特殊病管理办法的通知

实验区各部门，各办事处（社区服务中心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满足参合群众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基本治疗需求，扩大新

型农村合作医疗受益面，根据《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

偿方案指导意见（2014 年版）》（豫卫农卫〔2013〕17 号）文

件精神，按照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

筹补偿方案指导意见（2014 年版）》（郑港〔2013〕109 号）关

于实施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补偿之规定，制定本办法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2013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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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
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慢性病

及特殊病管理办法

一、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的种类

（一）门诊慢性病种类

1．Ⅱ期及以上高血压病

2．冠心病（非隐匿型）

3．有并发症的糖尿病

4．急性脑血管病后遗症

5．肝硬化失代偿期

6．结核病（免费项目除外）

7．精神病

8．类风湿性关节炎

9．强直性脊柱炎

10.系统性红斑狼疮

11.慢性阻塞性肺气肿

12．肺心病

13．癫痫病

（二）门诊特殊病种类

1．恶性肿瘤

2．慢性肾功能不全透析治疗

3．再生障碍性贫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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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血友病

5．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

二、鉴定单位

由区新农合办公室组织，委托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

负责对申请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补助的参合农民进行医疗鉴定。

三、申报及认定

（一）申报时间及申报范围

1．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申报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—10 日。

2．凡参加我区新农合的农民均可提出鉴定申请。

3．对上年度鉴定确认的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患者，新参合

年度必须进行复审鉴定（审核确认）。

（二）认定程序

1．申请人向区新农合办公室提出鉴定申请（附户口本、身

份证复印件，近期 2 张 1 寸彩色照片），并由各办事处对本辖区

申请人身份、所患病种等基本情况进行初审。

2．申请人经初审确认后，报请区新农合办公室，组织郑州

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对申请人进行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鉴

定。

3．对于通过鉴定的，区新农合办公室对申请人建立个人档

案，并将鉴定结果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时间七天。无异议后，发放

实验区慢性病卡，方可享受门诊慢性病及慢性病补助待遇。

4．区新农合办公室对于通过鉴定的参合患者资料，以文件

形式下发至区内各新农合经办机构，作为各定点机构为患者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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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依据。

5．对于未能通过鉴定的，由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

在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农合慢性病及特殊病门诊鉴定

申请表》上注明原因，区新农合办公室在接到鉴定结果 5 个工作

日内，将申请结果下发到申请人所在地办事处，由村医返还申请

人，并负责解释、答复等工作。

四、补助额度

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补偿不设起付线，按 70%的比例报销，

补偿金额与住院金额累计计算，年度内最高补偿额度累计不超过

20 万元。

五、补助管理办法

（一）补助办法

1．患者就诊必须在当年参合年度内，在区内新农合定点医

疗机构进行。如因病情需要，确需到区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，

需向区新农合办提出申请，经同意后，在区外定点医疗机构所发

生的医疗费用可列入补助范围。

2．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就诊时需使用新农合专用处方。处

方所开药物必须是《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基本药物目录

(2013 年版）》内所鉴定疾病的治疗用药。

3．患者在区内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，其产生的医疗

费用实行即时结报。区外所产生费用先由个人先行垫付，补助时

凭定点医疗机构开出的有效发票、门诊病历本、专用处方、合作

医疗卡、户口本、身份证、慢性病卡等证件到区合管办办理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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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。

4．补助期限为参合年度内 1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报销范围及用药规范

1．凡符合《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基本药物目录

（2013 年版）》范围内针对所鉴定疾病在门诊使用的药品费均

可纳入补助范围。

2．凡符合所鉴定疾病在门诊进行的透析、放疗、高压氧等

特殊治疗费用均可纳入补助范围。

3．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定点医疗机构用药应遵循：单一病

种口服药原则上为同类药品两种，最多不超过三种，合并症状不

得超过四种。

4.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每次药量原则上不超过一个月。

（三）不予补助范围

1．超出《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基本药物目录（2013

年版）》以外的药品费用。

2．与所鉴定疾病治疗无关费用。

3．在非指定医疗机构用药、治疗发生的费用。

4．不在当年参合期限内所发生的医药费用。

5．门诊慢性病的并发症在门诊治疗时发生的费用不纳入补

助范围。

6．门诊慢性病鉴定时所产生的相关费用，不纳入补助范围。

六、违规处理

（一）利用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门诊弄虚作假开药品或倒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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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的慢性病患者，除追回所报费用外同时取消其门诊慢性病门

诊报销待遇。

（二）对于定点医疗机构同患者串通，利用虚开药品费用、

特殊治疗次数等手段骗取新农合基金的，除追回所报费用外同时

取消医疗机构各项新农合定点资格。

附件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农合门诊慢性病及特殊

病鉴定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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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
新农合门诊慢性病及特殊病鉴定申请表
姓 名 性 别

新农合卡号 户主姓名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家庭住址

申请确认病种

与原因

申请人/代理

人签名

诊断依据

诊断结果

鉴定专家组意见：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鉴定专家组会签：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区合管办审核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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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申请慢性病与特殊疾病鉴定需提交以下资料：（1）参合

IC 卡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近期 2 张 1 寸彩色照片（2）慢性

病与特种疾病鉴定申请表；（3）近半年与慢性病与特种疾病诊

治有关的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相关病种的诊断证明、检查报

告单和病历资料，包括病案首页、出院记录、入院诊断及相关检

查报告单，并需医院盖章；其中，特种疾病必须提供与疾病相关

的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医疗机构住院病历。

2.患多种以上慢性病或特种疾病同时申报鉴定的，需提交多

种疾病近半年诊治的上述资料。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党政办 2013 年12 月20 日印发


